
公民黨就《與美容業相關的規管和支援措施》意見書

美容業儀器規管和發展事宜聯合小組委員會就「與美容業相關的規

管和支援措施」聽取公眾意見。公民黨就此發表以下意見：

根據委員會的文件，提到政府就「規管醫療儀器」方面的工作，將

於本年度向立法會提交《醫療儀器條例草案》。草案內容為 2018 年 7
月 16 日政府於向衞生事務委員會所提交的建議 1。

政府開宗明義指出，建議集中於儀器「推出市面前及推出市面後的

管制」，而非「特定醫療儀器的使用管制」。

所謂的管制，是指儀器的買賣、分銷、註冊程序，集中於對醫療儀

器的進口、買賣作規管。而規管的目標，只是確保「儀器符合安全、

品質、性能和效能方面的規定。」讓我們直接一點，以「貼地」的

語言來說，政府對於醫療儀器的質素要求，如同購買一部家用電器：

「這個電器不漏電、不爆炸，能夠發揮它聲稱具備的功能就可以了。」 

政府對於醫療儀器的規管僅此。公民黨當然不會反對這個「低要求」

的門檻。但這就是市民期望，政府對於醫療儀器的規管標準嗎？這

些規定，又足以解決美容療程產生的意外嗎？

隨着科技進步，美容業提供的服務可謂五花八門。不幸的是，過去

多年，涉及美容業的事故，令消費者受傷甚至死亡的事件時有發生。

「抽脂」、「毒血針」等意外，令市民關注進行美容療程的安全問題。

當中不少美容療程使用的儀器，如微針、高能聚焦超聲波……都是

具有入侵性，屬於醫療儀器，使用不當會對消費者做成危險。因此，

操作者必須接受過專案的醫療訓練。

正因如此，政府在 2017 年 1 月發表的「規管醫療儀器的立法建議」
2，其實是有就醫療儀器的使用者作規定。對於不同級別的儀器，規
定不同人士操作。最高級別的儀器，必須由註冊醫護專業人員操作；

其次可由註冊醫護專業人員在場監督等。有註冊醫護專業人員在場，

可以確保療程進行期間萬一有意外時，可以作出即時的急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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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建議是為服務使用者提供了最大的保障，確保消費者接受高風

險的療程的安全。可是，有關建議受到美容業界的大力反對，因為

聘請醫護專業人員會令他們成本上漲。  
 
政府在保障市民安全及維護美容業界利益之間，明顯選擇了後者。

政府最新的建議「開倒車」，不管儀器操作者，只管儀器的安全性，

完全是迎合美容業界的要求。政府在文件中，更承認不就「使用管

制」下功夫，是因為「未必可在短期內取得共識」。  
 
政府屈服於美容業界的壓力，而提出這份完全遠離當初立法原意的

建議。縱然文件中提出美容業資歷架構下，有不同的培訓課程。但

文件完全無確保訓練與使用儀器有關。再者，即使接受美容相關培

訓，亦難以與註冊醫護專業人員的醫護知識相提並論。  
 
讓我們舉一個比喻：政府現時的建議，如同只確保一輛汽車有好性

能、入口有註冊、是獲准的進口及分銷商銷售汽車；另一方面，市

面上有不同的課程，讓職業司機報讀。但政府卻沒有規定，駕駛汽

車接載乘客的人，必須接受相關的課程訓練及領有牌照，確保他們

懂得安全駕駛汽車﹗  
 
公民黨對於政府的做法極度遺憾，認為今次的規管建議只是政府逃

避責任的藉口。政府對於美容業的規管缺乏承擔，亦無視過去美容

療程事故受傷的當事人，以及對死者家屬構成的傷害。公民黨促請

政府回頭是岸，對儀器使用者的資格作規管，方為解決問題、保障

市民安全的上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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